
 

大埔區議會  

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 

      2024 年第六次會議記錄        

 

日期： 2 0 2 4 年 11 月 6 日 (星期三 )  

時間：上午 9 時 3 0 分至上午 11 時 0 3 分  

地點：大埔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主席    

黃碧嬌議員， S B S ,  M H ,  J P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

副主席  

李華光議員， M H  

 

 

 

會議開始  

 

 

 

會議完畢  

 

委員    

余智榮議員， M H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李文傑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李耀斌議員， BB S ,  M H ,  J P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林奕權議員， M H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胡綽謙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梅少峰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梅政雄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陳子健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陳灶良議員， M H ,  J P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陳建君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陳笑權議員， M H ,  J P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陳博智議員， J P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麥成灝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温官球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黃偉憧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駱小鸞議員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羅曉楓議員， M H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梁中明先生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吳彬彬女士  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
   

秘書    

陳彥寧女士  

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 1／  

大埔民政事務處／ 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會議開始  會議完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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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   

鄒振榮先生  總康樂事務經理 (新界東 )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封翰華先生  大埔區康樂事務經理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陳穎怡女士  大埔區副康樂事務經理 (分區支援 )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黃美蓮女士  高級行政主任 (策劃事務 ) 2 3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黃婕晞女士  行政主任 (策劃事務 )2 3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李美儀女士  圖書館高級館長 (大埔區 )／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

李旨游先生  區域工程師／大埔 (1 ) (兼署理區域工程師／大埔 ( 2 ) )／路政署  

容思維先生  維修工程督察／大埔／路政署  

徐振成先生  行政助理／地政／大埔地政處／地政總署  

林振庭先生  大埔區高級衞生督察 (潔淨及防治蟲鼠 )1／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梁承美女士  建築師 (工程 ) 1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王偉迅先生  建築師 (工程 ) 1 0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辛海珊女士  高級行政主任 (區議會 )／大埔民政事務處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李家倫先生  高級工程督察／大埔民政事務處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劉鎮明先生  工程督察 ( 3 )／大埔民政事務處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文鳳儀女士  聯絡主任 ( 7 )／大埔民政事務處／民政事務總署  

 

 

開會辭  

 

 主席歡迎與會者出席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(“地委會” ) 2 0 2 4 年第六次

會議。主席續歡迎增選委員吳彬彬女士，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(“康文署” )

大 埔 區 副 康 樂事 務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陳穎 怡 女 士 接 替丘 雲波 先 生 出 席 今後 的 地

委會會議。  

 

  

I. 通過地區設施及工程委員會 2024 年 9 月 4 日第五次會議記錄  

 

2 .  主席報告，秘書處在會議前沒有接獲修訂建議，席上亦沒有委員提出修訂， 

故上述會議記錄獲通過作實。  

 

 

II. 大埔民政事務處“地區小型工程計劃”項目概況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DF W  1 4 / 2 0 2 4 號 )  

 

3 .  大埔民政事務處 (“大埔民政處” )代表介紹題述文件。 2 0 2 4 -2 5 上半年度

在“地區小型工程計劃”下完成的小型工程項目臚列在表一，而 2 0 2 4 -2 5 下半  

年度正在推展的小型工程項目則臚列在表二，當中已包括由大埔民政處及康文

署推展的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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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委員的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詢問“ T P -DM W 3 7 1 改建大埔運動場壁球及網球中心一個壁球室為

室內抱石攀石牆”的進度及啓用日期。  

( i i )  “ T P -DM W 2 7 0 大埔寶雅路連接太和廣場行人路上蓋建造工程”已

完成，詢問領展會否進一步處理。  

 

5 .  大埔民政處代表表示，處方持續與領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(“領展” )就工

程編號 T P -DM W 2 7 0 溝通，並曾建議安裝活動式簷篷，領展在進行可行性研究

後，表示由於建議安裝的位置為樓梯設計，惟現時坊間未有合適而符合安全要

求的活動式帳篷可配合，故未能採納有關方案。處方亦進一步建議領展考慮申

請放寬地積比率以擴建其管理範圍內的上蓋，領展表示已就該建議進行實地視

察及評估。惟鑑於近年市場環境不穩，須考慮資源分配及成本效益，加上現時

相關位置附近已設有有蓋行人通道進出商場，因此暫時未有計劃推行 此建議。

處方會繼續與領展溝通，檢視其他可行方案，歡迎委員提出建議。  

 

6 .  康文署代表表示，工程編號 T P -DM W 3 7 1 已完成招標工作，撥款在 1 0 月

獲批，署方已向承辦商發出中標通知書。預計工程在明年年初開展，第四季完

工。  

 

7 .  委員的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希望了解室內抱石攀石牆 (“抱石牆” )的租用方式及場地安排。  

( i i )  有關工程編號 T P -DM W 2 7 0，建議領展簽署同意書把該位置交由政

府部門負責，讓政府能在該處進行工程。  

( i i i )  詢問在“ T P -DM W 2 6 3 於運頭塘附近晨運徑加建健體及長者設施”

增建寵物共融設施的情況。  

 

8 .  康文署代表表示，署方會諮詢相關體育總會及參考其他設施的做法，訂定

抱石牆每節使用時段及人數。此外，署方已就工程編號 T P -D M W 2 6 3 增建寵物

共融設施諮詢地區人士，結果顯示市民不希望有關設施為寵物共融，故場地將

不予寵物進入，並會展示相關資訊提醒使用者。  

 

9 .  大 埔 民 政 處 代 表 表 示 ， 處 方 稍 後 會 與 相 關 委 員 及 領 展 討 論 工 程 編 號

T P -  DM W 2 7 0。  

 

1 0 .  主席建議如有需要，處方可以邀請領展及相關委員會面商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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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委員的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認為領展拒絕進行工程的理由不合理。  

( i i )  詢問於寶湖路南運路交界至港鐵大埔墟站行人通道加建上蓋的工

程進度。  

 

1 2 .  大埔民政處代表表示，有關寶湖路南運路交界行人通道上蓋工程不屬“地

區小型工程計劃”的項目。  

 

1 3 .  主席建議委員在交通運輸委員會跟進有關項目。  

 

 

III. 建議重新鋪設林村河兩岸路面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DF W  1 5 / 2 0 2 4 號及 D F W  1 5 a / 2 0 2 4 號 )  

 

1 4 .  主席歡迎路政署區域工程師／大埔 ( 1 ) (兼署理區域工程師／大埔 ( 2 ) )李旨

游先生及維修工程督察／大埔容思維先生就是項議程出席會議。  

 

1 5 .  路政署代表介紹題述文件 DF W  1 5 a / 2 0 2 4 號。  

 

1 6 .  主席請委員參閱題述文件 DF W  1 5 / 2 0 2 4 號，並表示林村河兩岸為區內居

民主要休憩及運動的地方，希望部門積極完善林村河兩岸路面。  

 

1 7 .  委員的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詢問署方會否重鋪林村河兩岸的單車徑。  

( i i )  詢問署方進行測試的範圍及工程開展日期。  

( i i i )  當重鋪路面工程完成後，如日後需要挖掘路面進行地底公共設施管

道的維修，希望相關部門會以相同物料重鋪路面。  

 

1 8 .  路政署代表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署方正安排重新鋪設廣福橋至大埔海濱公園的單車徑防滑物料。工

程待運輸署批出交通指示後，預計在今年第四季開展。  

( i i )  進行測試的行人路面約長 4 0 米。  

( i i i )  署方會負責行人道路面及單車徑的日常維修工作，如日後因地底工

程而須挖掘路面，負責部門會使用同樣物料重鋪。  

 

1 9 .  主席請署方繼續跟進有關事宜，適時可邀請委員到場視察測試情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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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在大埔區內設施管理的匯報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DF W  1 6 / 2 0 2 4 號 )  

 

2 0 .  康文署代表報告如下：  

 

( i )  有關大埔區康體設施在 2 0 2 4 年 8 月至 9 月的使用情況臚列在題述

文件附件一，供委員參閱。  

( i i )  有關綠化工程及康樂設施改善工程，已分別臚列在題述文件附件二

及附件三，供委員參閱。  

 

2 1 .  委員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廣福球場破損嚴重，建議署方盡快維修。  

( i i )  區內多處地方雜草叢生，希望署方持續監管承辦商的服務。  

( i i i )  查詢富善體育館增設冷氣設施的進度。  

( i v )  經常有市民反映東昌街游泳池水溫過低，希望署方跟進。此外，有

市民反映男更衣室地面濕滑，希望署方提醒清潔工處理。  

( v )  建議加密為馬路中央分隔帶修剪雜草及清理垃圾的頻率。  

( v i )  建議署方在橋底花槽種植耐陰耐旱植物，緩減植物枯萎的速度。  

 

2 2 .  康文署代表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署方知悉廣福球場的情況，預計最早會在 2 0 2 5 或 2 0 2 6 年度進行

翻新工程，如有進一步消息會通知委員。  

( i i )  富善體育館位於富善邨多層停車場，署方持續與工程部門就加裝空

調設施進行可行性研究，但加裝空調設施受場地電力負荷和結構限

制。署方會因應天氣在場地擺放風扇加強通風。  

( i i i )  署方會督促承辦商改善修剪雜草及綠化服務水平，並加強監察。  

( i v )  署方會在天橋底等日照少的位置種植耐陰植物。  

( v )  為有效利用能源及減少對環境造成的壓力，康文署今年游泳池供應

暖水日期由原訂 11  月 1 日延至 11 月 16 日。署方水上活動組別會

留意香港天文台九天天氣預報，當連續三天或以上的平均溫度在攝  

氏 2 3 度正或以下，便會通知場地開啓暖水設備。署方會向相關組

別反映市民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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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委員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有市民反映馬窩路花園的外判人員會在晚上封閉座椅及部分地方，

令市民未能使用設施。  

( i i )  詢問署方如何監管太和體育館的承辦商，以確保工程質素。  

( i i i )  希望署方提供轄下設施進行防漏工程的時間表。  

( i v )  詢問署方有否其他方法為富善體育館設置通風系統。  

( v )  詢問富善體育館外的籃球場是否由康文署負責管理。  

( v i )  希望了解署方安排承辦商修剪雜草的準則，會否訂立處理優次。  

( v i i )  希望了解大埔民政處在明年 2 月為富善社區會堂進行增設冷氣及

天花漏水維修工程的詳情。  

( v i i i )  建議署方在日後的會議文件列出在白石角進行綠化工程的地點。  

( i x )  市民不時在廣福球場進行曲棍球及棒球活動，加速場地耗損，建議

減少在該場地進行此類運動，或在大埔第 3 3 區足球暨欖球場落成

後，把有關運動分散至新場地進行，以延長廣福球場使用壽命。  

( x )  現時政府外判的綠化服務以“價低者得”原則招標，影響服務質

素，建議相關部門加強溝通，以加快修剪雜草。  

( x i )  詢問太和體育館天花防漏工程工期延長的原因。如因需同時進行翻

新工程令施工期延長，建議分開進行各項工程，局部開放設施供市

民使用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康文署表示富善體育館外的籃球場不屬於康文署管轄範圍。  

 

大埔民政處補充，預計於 2 0 2 5 年 2 月 1 6 日至 2 0 2 5 年 5 月 3 1 日期間，將暫時

關閉富善社區會堂的多用途禮堂及會議室，以便進行更換中央冷氣機組及風櫃

工程、天面防水工程，以及加裝舞台樓梯扶手及翻新男女化妝間工程。 )  

 

2 4 .  康文署代表回應如下：  

 

( i )  署方主要為非高速公路的路邊及中央分隔帶花槽進行園藝保養，每

月進行一至兩次修剪植物及清理花槽雜草。署方留意到承辦商近來

表現未如理想，會在報告如實反映，並會提醒承辦商及監督服務質

素。歡迎委員提供需要修剪雜草的地點，署方會積極跟進。  

( i i )  署方稍後會與相關人員商討馬窩路花園的管理情況。  

( i i i )  太和體育館因進行天花防漏工程而需關閉，為善用該段工期，署方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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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同時安排翻新體育館內設施，以減少對市民的影響。區內暫未有

其他設施計劃進行防漏工程。  

( i v )  署方會在日後的會議文件加入在白石角進行綠化工程的資料。  

( v )  備悉委員就廣福球場的意見，署方在大埔第 3 3 區足球暨欖球場落

成後會留意其租用情況。  

( v i )  太和體育館天花防漏工程由房屋署 (“房署” )負責，房署要求康文

署移除空調機組及水管等設施以便進行工程，而在防漏工程完成

後，署方工程部門亦需時裝回空調機組及水管等設施。經工程部門

研究後，認為需要延長工期，署方會善用上述工期，提升館內設施。

署方會與工程部門及相關部門密切留意工程進度，以減少對使用者

的影響。  

 

2 5 .  有委員建議署方制訂修剪雜草的時間表，列出重點區域及處理優次，以助

監管承辦商的服務。  

 

2 6 .  主席的意見如下：  

 

( i )  建議署方向委員提供修剪雜草負責人員的聯絡方法，加快處理問

題。此外，她希望把寶鄉街中央分隔帶納入綠化工程地點。  

( i i )  建議署方加強監管東昌街游泳池外判清潔服務承辦商的服務水平，

並跟進淋浴間水壓不足的問題。  

( i i i )  建議署方與部門商討在晚間進行太和體育館翻新工程，以縮短工

期。  

 

2 7 .  有委員表示，康文署及房署承辦商應考慮是否必須拆除所有空調機組及水

管等設施方可進行天花防漏工程，可否採取折衷方式以縮短工期。  

 

2 8 .  主席請署方在會議後與相關委員商討太和體育館事宜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康文署已於會議後與相關委員聯絡，表示康文署及房署經審視及

評估相關工序需要，康文署須先行暫時移除設置於太和體育館天台的空調機組

及水管等設施，讓房署進行天台全面防水維修工程，故有關工程因此會較長。

由於移除了空調機組及水管等設施，體育館內的空調及供水系統亦受影響而需

暫停開放。康文署明白暫時關閉太和體育館數月以進行維修工程，會對區內居

民做運動帶來不便，惟有關工程可有效解決日趨嚴重的體育館天花漏水問題。

儘管暫未有折衷方式可以縮短工期，康文署必會與房署及相關工程部門緊密聯

繫，密切留意工程進度，減少對使用者的影響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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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. 食物環境衞生署  — 北盛街公廁及浴室翻新工程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DF W  1 7 / 2 0 2 4 號 )  

 

2 9 .  食物環境衞生署 (“食環署” )代表介紹題述文件。  

 

3 0 .  主席感謝署方進行題述工程，便利市民。  

 

 

VI. 食物環境衞生署在大埔區內的小規模工程項目  

(大埔區議會文件 DF W  1 8 / 2 0 2 4 號 )  

 

3 1 .  食環署代表介紹題述文件。  

 

3 2 .  地委會備悉上述報告。  

 

 

VII. 其他事項  

 

3 3 .  委員的意見及問題如下：  

 

( i )  詢問大埔文娛中心進行設施提升工程後會提供的泊車位數量及交

通安排。  

( i i )  建議增加完善公園的長者及兒童設施，會在會議後與署方商討。  

( i i i )  希望署方跟進大埔分區警署至完善公園路面凹凸不平的情況。  

( i v )  建議在富善邨、明雅苑、新興花園一帶增設游泳設施。  

 

(會後補註：康文署已在 2 0 2 4 年 11 月 6 日以電話回覆相關委員有關大埔文娛

中心的交通安排。 )  

 

3 4 .  主席請相關部門備悉委員提出的事項。  

 

 

VIII. 下次會議日期  

 

3 5 .  下次會議訂在 2 0 2 5 年 1 月 8 日 (星期三 )上午 9 時 3 0 分舉行。  

 

3 6 .  議事完畢，會議在上午 11 時 0 3 分結束。  

 

大埔區議會秘書處  

2 0 2 4 年 1 2 月  


